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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觀
無
量
壽
經
》
大
意
補
充
講
表 

附
表
四
： 

◎
甲
一
、
本
經
發
起
因
緣 

            

知
苦
（
果
）─

三
界
（
六
道
）：
先
示
苦
果
，
令
知
厭
離
。 

願
離
娑
婆 

            

斷
集
（
因
）─
見
思
惑
及
有
漏
業
：
然
後
令
滅
眾
苦
之
因
。 

            

慕
滅
（
果
）─

極
樂
世
界
：
廣
陳
西
方
淨
土
依
正
莊
嚴
，
令
生
仰
慕
。 

欣
求
極
樂 

            

修
道
（
因
）─

信
願
行
：
勉
令
發
心
，
修
學
淨
土
法
門
。 

 

◎
受
持
三
歸
（
三
歸
：
以
三
寶
為
所
歸
依
。【
歸
依
以
救
護
為
義
】。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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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大
乘
起
信
論
裂
網
疏
》
卷
第
一
云
：「
歸
者
：
投
向
義
，
返
還
義
。
生
死
海
中
，
唯
三
寶
功
德
可
作
恃
怙
，
故
應
投
向
。

三
寶
體
性
，
即
眾
生
現
前
介
爾
心
性
，
由
無
始
來
背
覺
合
塵
，
甘
自
逃
背
，
今
背

塵
合
覺
，
復
本
心
源
，
故
名
返
還
也
。
」 

三
寶
分
類
： 

       

《
大
乘
起
信
論
裂
網
疏
》
卷
第
一
云
：「
證
此
一
體
三
寶
，
名
十
方
佛
。
說
此
一
體
三
寶
。
能
詮
所
詮
。
皆
名
為
十
方
法
。

修
此
一
體
三
寶
。
名
十
方
僧
。
是
為
大
乘
住
持
三
寶
。
若
無
一
體
三
寶
。
則
無
以

建
立
住
持
三
寶
。
若
非
住
持
三
寶
。
則
無
以
顯
發
一
體
三
寶
。
」 

僧
：
出
家
僧
眾 

法
：
三
藏
經
典 

佛
：
塑
像
畫
像 

住
持
三
寶 

理
智
和
合
之
心 

 

一
體
三
寶 

（
唯
約
心
體
，
義
分
三
相
。
） 

智
：
根
本
智
、
方
便
智
（
比
喻
照
鏡
子
的
玻
璃
和
照
鏡
子
的
面
） 

 

理
：
真
諦
理
、
俗
諦
理             

本
體
界       

現
象
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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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具
足
眾
戒
，
不
犯
威
儀
。 

《
梵
網
經
菩
薩
戒
本
》
云
：「
大
眾
心
諦
信
，
汝
是
當
成
佛
，
我
是
已
成
佛
，
常
作
如
是
信
，
戒
品
已
具
足
。
」 

◎
深
信
因
果
（
深
信
因
緣
所
生
法
） 

《
印
光
大
師
文
鈔
菁
華
錄
》
云
：「
從
凡
夫
地
，
乃
至
佛
果
，
所
有
諸
法
，
皆
不
出
因
果
之
外
。
」 

◎
造
業
心
力
決
定
果
報
大
小 
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卷
三
十
二
云
：
「
施
物
雖
同
，
福
德
多
少
隨
心
優
劣
。
如
舍
利
弗
以
一
鉢
飯
上
佛
，
佛
即
迴
施
狗
，
而
問

舍
利
佛
：『
汝
以
飯
施
我
，
我
以
施
狗
，
誰
得
福
多
？
』
舍
利
弗
言
：『
如
我
解
佛
法
義
，

佛
施
狗
得
福
多
。
』
舍
利
弗
者
，
於
一
切
人
中
智
慧
最
上
，
而
佛
福
田
最
為
第
一
，
不

如
佛
施
狗
惡
田
，
得
福
極
多
。
以
是
故
知
，
大
福
從
心
生
，
不
在
田
也
。
如
舍
利
弗
千

萬
億
倍
，
不
及
佛
心
。
」 


